党员档案核查情况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申请入党日期
	年  月  日
	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列为发展对象
日期
	年  月  日

	政审日期
（综合政审表落款日期或最后一位亲属政审证明日期）
	年  月  日
	接收为预备党员日期
	年  月  日

	身份证号
	
	类型
	□正式党员
□预备党员

	现所在党组织
（与介绍信一致）
	

	入党时
所在党组织
	
	转正时
所在党组织
	

	档案材料
齐全规范
	存入档案的入党材料确认有如下材料：
1、入党申请书   2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  3、政治审查材料   4、入党志愿书   5、预备党员培养考察登记表  6、转正申请书（预备党员不需要）   7、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是否存在入党材料造假问题
	□涉嫌入党材料造假
□未发现问题

	入党流程是否符合最新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
	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年满18岁
	□是   □否

	
	入党积极分子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
	□是   □否

	
	列为发展对象后进行政治审查
	□是   □否

	
	接收为预备党员时年满18岁
	□是   □否

	
	预备期满一年按期转正
	□是   □否

	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
	□存  在
□不存在
	违规违纪情形
	□警告  □严重警告  □撤销党内职务  □留党察看□移交司法处理中 

	审核中发现的其他问题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党员档案存放单位审核意见（对党员身份是否存疑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明：党员档案审核中如有以下四种情景，请单独附上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对2014年5月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公布之后，未满18岁发展入党的，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批准，不予承认，并视情况追究有关党组织及其负责人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2、 对2014年5月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公布之前，未满18周岁提出入党申请的，一般予以承认；但对其中未满18岁发展入党的，要具体分析具体处理，以上处理均须报省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。
3、 政治审查在列为发展对象之前完成。
4、 逾期未转正请单独提供转正逾期证明并加盖党委公章。
